
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

浙政函〔２０１８〕 １８２ 号


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（青田）华侨经济文化

合作 试 验 区 建 设 方 案 的 批 复

青田县人民政府：

你县《关于要求批复浙江（青田）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

设方案的请示》（青政〔２０１８〕６３ 号）收悉。 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浙江（青田）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

二、试验区建设要积极融入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为统领的全面

开放新格局，充分发挥华侨资源优势，加快构建华侨要素集聚的开

放发展新格局，有序建立服务和保障华侨创业安居的制度体系，着

力开创华侨积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新局面，为探索侨乡发展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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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径提供经验。

三、省级有关部门和丽水市政府要根据职责，加强对《方案》

实施的支持和指导，进一步细化各项政策措施，在平台建设、项目

推进、要素保障、体制创新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，帮助解决《方案》

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有力保障和全面推动试验区建设。

四、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省发展改

革委）要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加强对《方案》实施情况的指导，适时

组织开展《方案》实施评估工作。 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

要及时向省政府报告。

五、你县要全面做好《方案》实施工作，建立组织机制、制定行

动计划、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试验区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委宣传部，省委统战部，
省委政研室，省委改革办，省委网信办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经信
厅，省教育厅，省科技厅，省公安厅，省财政厅，省人力社保厅，省
自然资源厅，省交通运输厅，省农业农村厅，省商务厅，省文化和
旅游厅，省卫生健康委，省外办，省市场监管局，省地方金融监管
局，省大数据局，省能源局，人行杭州中心支行，浙江银保监局，
浙江证监局，杭州海关，丽水市人民政府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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